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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准则（以下简称新准则）

于 2023 年 1月 1日起正式实施。

实施新准则使各国保险公司之间、保险

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财务报表更具有可

比性，有助于提升我国保险行业的国际

影响力。实施新准则将对保险行业财务

核算、管理模式、产品形态、系统数据

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再保险行

业经营模式与直保存在差异，其业务复

杂、行业研究经验较少，新准则落地过

程中难点较多。研究新准则对再保险行

业的影响，对于提高再保险行业新准则

下财务报告信息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

新准则对再保险行业收入的影响

新准则中再保险行业收入口径发生较

大变化，这将对再保险行业业务结构带来

重大影响。不同于其他行业，保险业务收

入获取先于成本发生时点，再保险行业需

要关注新准则收入确认时点的影响。

收入确认规则变化，推动再保险行业

引导回归保险本质

现行准则下保费收入是评价企业规

模、业务稳健的重要指标。新准则的实施

将引导保险行业业务结构由规模导向型

向盈利导向型转变，推动保险行业向保障

型保险发展，引导回归保险本质，促进

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提高金融体系稳

定性。

现行准则下对于通过重大保险风险测

试的再保险业务在初始确认时点按照收

取的保费确认收入，确认的收入中包含了

保费中投资、储蓄等投资成分。

根据新准则投资成分的概念，以及会

新 计核算“实质重于形式”的基本原则，新

准则下，再保险业务净额结算手续费以及

赔付率为零情景下对应的浮动手续费、纯

益手续费需要从保险服务收入中剔除；同

时新准则要求将与赔付相关的现金流作

为赔付的一部分，确认为保险服务费用，

超赔业务复效保费不再确认为保费收入，

而是作为赔付减项。新准则下再保险行业

保险业务收入将大幅下降。

收入确认强调权责发生制，与其他行

业收入确认更具有可比性

一是收入确认标准。现行准则下对于

通过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的再保险业务在

初始确认时点按照收取的保费确认收入。

比例合约业务根据权责口径每季度预估

账单保费确认分保费收入；比例临分和超

赔业务根据合同起期整单业务保费确认

分保费收入。新准则下，以保险服务收入

代替了现行准则下分保费收入，再保险业

务根据保障责任期限分期确认收入，反映

因提供服务而预计有权收取的对价。收入

与费用更加配比，企业能够更加真实地反

映其收入金额和经营成果。

二是收入确认时点。现行准则对初始

确认没有明确要求，再保险业务通常以再

保险合同起期作为初始确认日期。新准则

将保险合同的确认时点提前至再保险合

同起期、首付款到期日和亏损日三者孰早

时点，同时要求披露新业务合同服务边际

及变动情况，使内外部信息使用者更早地

掌握再保险业务未来盈亏情况，并给予合

理估值。

新准则对再保险行业利润的影响

与现行保险合同准则相比，新准则改

变了利润计量方式，对再保险合同财务管

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

下六个方面。

引入保险合同组作为计量单元，提高

了保险服务业绩披露信息的准确性

现行准则对合同分组没有明确要求。

实务中通常按照再保险业务险类维度核

算。新准则再保险合同原则上是最小会计

核算单元；引入了保险合同组的概念，先

根据相似风险、统一管理的原则从业务维

度、合同类型、保障类型等角度划分保险

合同组合，在划分合同组合的基础上，区

分合同签发年度和合同盈利性进一步划

分合同组。新准则下在合同组层面计量合

同服务边际或亏损，分组方式更细，避免

了现行准则下亏损合同的亏损被盈利合

同的盈利所抵消的情况，可以更清晰地区

分亏损业务，提高了财务报表保险服务业

绩准确性。

引入合同边界，再保险业务亏损确认

范围增大，推动再保险公司优化负债管理

现行准则对合同终止没有明确要求，

实务中在合同满期、退保、转移等情况

下视为合同终止。新准则下，再保合同

边界是指再保险合同保障有效期，合同

边界的确定更复杂。比例合约业务通常

为保单签发制合同，合同边界需要结合

再保合同和底层直保产品两个层级责任

期进行判断，同时，新准则下合同边界

与合同条款关联更紧密，如“双方可以

提前 N 天通知终止再保合同”以及保证

费率的条款等均会影响合同边界，进而

影响计量、核算方案。

现行准则下，比例合约业务仅确认对

应保障直保业务起期在评估时点之前的

亏损部分，即当季度预估账单产生的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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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新准则下，再保险合同预估包含覆

盖的原保险合同未来的新业务，亏损确认

范围扩大，包含起期在再保险合同保障

有效期内的全部直保业务，通常为比例

合约四个账单期的亏损部分。新准则下，

亏损合同损失一次性确认并计入当期保

险服务费用，对当期利润影响较大。由于

新准则下亏损合同损益会在财务报表上

显性列报，将推动再保险公司优化负债管

理，谨慎签发亏损或者可能亏损的再保险

合同。

负债评估折现率变化，加剧保险行业

利润波动

现行准则下，折现率采用 750 天移动

平均国债收益率曲线，并综合考虑税收、

流动性、逆周期等因素的溢价。新准则下

对于负债估值的时效性要求提高，不随资

产回报变动的现金流折现率在资产负债

表日当期无风险收益率的基础上，考虑流

动性溢价；随资产回报变动的现金流折现

率根据可在市场上观察到的或者直接来

源于市场的变量来确定。新准则使用当期

利率曲线折现，增加了保险业务负债和利

润的波动性，需要保险公司加强负债端风

险管理。

费用分类分摊规则的变化，获取费用、

不可归属费用口径增大，优化再保险行业

承保业绩

现行准则下，在准备金评估中对费用

分类，分为获取费用、理赔费用、维持费

用、投资费用。除了投资费用外，其他费

用均计入承保利润。其中获取成本为与保

险或再保险合同相关的增量成本，并通过

计提准备金，实现获取费用递延。

新准则下，通过账务核算方式反映出

来，即根据部门和会计科目等维度，对费

用进行分类，划分为获取费用、维持费用、

间接理赔费用、不可归属费用。对于获取

费用、维持费用、间接理赔费用，再在合

同组合、合同组层面进行分摊。其中维持

费用、间接理赔费用、不可归属费用直接

计入当期损益，获取费用递延至未来期间

摊销。新准则下合同组合层面的增量成本

均纳入获取费用，与现行准则相比获取费

用、不可归属费用口径增大，优化了再保

险行业承保业绩。 

信息披露更加透明，利润来源更加清

晰，提供报表使用者更多信息 

新准则报表披露细化到保险合同负

债组成部分及其变动与损益、现金流的

关系，有助于投资者、财务分析师和其

他报表使用者全面了解保险公司盈利

状况。

现行准则下，资产负债表列示未到期

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寿险责任

准备金、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四项准

备金余额。利润表列示保费收入、保险业

务支出以及准备金提转差等报表项目。财

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准备金评估方法和

主要变动情况、风险边际率等，但是未披

露准备金具体计算逻辑以及准备金变动

原因。

新准则下，将再保险合同准备金与应

收、应付分保账款均纳入保险合同负债计

量范围，并将保险合同负债拆分为未来现

金流现值的估计、非金融风险调整、合同

服务边际。承保利润通过保险服务收入、

保险服务费用计算得到，主要来源于合同

服务边际摊销、非金融风险调整释放、赔

款和费用预期偏差调整以及亏损合同损

失和转回四部分。投资业绩通过投资收益

扣除保险财务费用得到。

新准则新增了保险合同利源分析表，

将保险合同负债按照未来现金流现值的

估计、非金融风险调整和合同服务边际组

成部分，区分当期服务有关的变动、与未

来服务有关的变动、与过去服务有关的变

动以及现金流变动，反映保险合同负债变

动原因；新增保险合同变动分析表，将保

险合同负债变动拆分为未到期责任负债

非亏损部分、亏损部分、已发生赔款负债

未来现金流现值的估计和非金融风险调

整组成部分，通过综合收益表项目、现金

流变动反映保险合同负债变动。通过报表

附注可以获得当年确认的新业务合同服

务边际以及期末合同服务边际在剩余期

限内按适当的时间段摊销计入利润表的

定量信息。

新准则利润表中，分出保费不再作为

分保费收入的减项，分出保费以及分出业

务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不再影响已赚保

费，而通过单独列示分出保费的分摊和摊

回保险服务费用，得到分出业务净损益，

影响保险服务费用。转分业务成本将在财

务报表中显性列示。

不同于现行准则下根据再保后的自

留业务提取保费不足准备金，新准则下

根据直保 / 分入业务、分出业务分别确

认计入损益的亏损金额。对于订立时点

不晚于对应的保险合同确认时点的比例

分出再保险合同，根据相应分出比例确

认底层直保或分入业务亏损摊回金额。

比例转分合同平抑损益波动的优势进一

步凸显。

提供会计政策选择权，加强再保险行

业资产负债管理，减少会计错配

新金融工具准则、新保险合同准则切

换后，多数金融资产、保险合同负债将采

用公允价值，或类似公允价值计量、核算，

力求会计信息反映最新时点的资产负债价

值。新准则采取了大量的假设方法和假设

条件，导致会计信息受主观判断的影响加

大。为消除资产端、负债端会计错配对报

表波动的影响，一致地反映资产和负债的

账面价值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新

金融工具准则和新保险合同准则分别提供

了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另一方面，再保

险公司可以选择新金融工具准则与新保险

合同准则同步实施。对于提前实施新金融

工具准则的公司，在新保险合同准则实施

时点允许采用分类重叠法，重新指定投资

资产业务模式，进一步强化了再保险公司

资产负债会计匹配。

根据再保险行业实施经验，在新保

险合同准则实施前，再保险行业主体应

预留三年以上实施准备时间，充分研判

政策变化影响，积极做好新旧准则衔接

工作，抢抓机遇、稳健经营，实现行业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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